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被 上訴 人  陳鴻章                                   

            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鴻章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9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代表人原為蘇福智，嗣

分別變更為葉志宏、紀勝源，茲因兩造迄未聲明承受訴訟，

爰依職權命由該二人依序承受，先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陳鴻章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

訴人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

牌號AUW-0077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

○○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彰化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下稱舉發機關）警員實施測速檢定，認系爭車輛有「限速

60公里，經測速時速101公里，超速41公里（經雷達測速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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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採證）」之違規事實，對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填製彰縣警交

字第IAB977655、IAB9776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被上訴人汎球公司

向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下稱上訴人臺北市交裁

所）申辦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即被上訴人陳鴻章，隨後上訴

人臺北市交裁所將本件移轉管轄予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

區監理所（下稱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上訴人臺中區監理

所續因被上訴人陳鴻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

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2款、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以113年7月22日彰監

四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

被上訴人陳鴻章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元，並應參加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下稱原處分1）。而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因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

行為，經上訴人○○市○○○○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

定，以113年7月23日北市裁催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吊扣汽車牌照

6個月（下稱原處分2）。被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提起訴訟（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14年4月29日113年

度交字第7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1、2。上訴

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四、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

定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

證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

且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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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

性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

僥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或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

計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

前，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

速照相儀器之必要。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

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缔，

進行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

　㈡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誌牌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

線桿旁，拆卸容易，亦可隨時拆下，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

113年3月24日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

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

處時，該警52標誌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

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

令。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基本上應就行政

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

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是以，

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

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

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

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

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

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住，容易拆卸，難以證

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

確有違規行為，又被上訴人未就行經取締違規地點時，「警

52」移動式警示牌已遭移除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所

主張，不足採信。本件舉發單位確已提供擺放「警52」之明

顯證據照片，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

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法院所需審閱之證

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

人確實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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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

以警52標誌牌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

片證據，此應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係為原審心證之推斷，

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被上訴人之主

張亦屬之。而本件原審未予上訴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

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

　㈢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判決法規適用不當之判決違背

法令情形。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⒊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

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

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

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

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

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

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

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

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

相儀器之必要。

　㈡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

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締，進行速度管理，以具

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本件舉發機關於違規地點架設移

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條規定，執

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豎立後

並拍照），用以提醒用路人前方執行測速取締作業，且警52

標誌牌面清晰，無其他物品遮掩之情形，另執法結束後始移

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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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示為移動式，拆卸容易可隨時取

走，被上訴人爭執未見警52標誌，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

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

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

該處時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

違背法令：

　⒈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雖非如刑事案件中應

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

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

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

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

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暸。是以，道交條

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

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

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

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

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

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

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

行為，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未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

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

足採。

　⒉又被上訴人主張取締不符程序，車主無過失，未發現警52標

誌等語，惟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

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

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

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

卸標誌之事實，與被上訴人原審主張有違，且若要求執勤員

警於每一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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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源及精神力，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

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有違規之事實，上

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且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

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三角架隨時可拆卸為理

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非屬客觀事實之理

由，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

辯之範圍，且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參照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意旨，應要求被上訴人所主張

該時間點未架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反

證，始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

　⒊綜上，上訴人認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汽車有超速違規行為，

有危急道路安全，是原判決上開主張，顯與道交條例第43條

第4項之規範本旨及上開判決意旨有違，故對原審之判決茲

生疑義，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

法令。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六、被上訴人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系爭車輛遭測速取

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經原審以上訴人提出之證據，

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

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照相之警52標誌，上訴人舉證不足

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是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原處

分1有違誤，並非無據。又原處分1已有違誤，原處分2即失

其處罰之基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2應予撤銷，亦屬可

採。

　㈡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應使用於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

速照相儀器之前的新闢道路或經常發生事故之道路為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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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醒用路人開車速度，防止事故發生，警方可於事故好發

路段設立多處固定式警52標誌，除警示效果更佳外，其成本

將遠低於員警三不五時出勤豎立臨時警52標誌之人事及交通

費用，且警方仍同樣可以隨時對不理會警示標誌之駕駛加以

機動取締（如高速公路上之超速取締作為），更不會發生到

底有無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之爭議。而員警此次取締地點為

○○縣○○鄉○○路0段000號前（見舉發單：IAB977655

號）該路段已鋪設數十年，並非新闢道路，亦非事故好發之

地點，且於被取締點順向往前40公尺也早已豎立固定式之警

52標誌，員警如果於該地段再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乃疊床架

屋，只是為取締而取締，違反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

之立法意旨。況且，根據上訴人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提供

之資料，員警執勤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6點，如果長時間

都只躲在暗處取締並無法抑制事故發生，反而可能被察覺，

駕駛一時驚嚇造成事故。警車理應在值勤路段上不時來回巡

邏，提高見警率，如此才能有效防範事故發生。

　㈢上訴理由稱本案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

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

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上訴人此一

片面說詞無法證明被上訴人遭測速取締時，移動式警52標誌

仍豎立於該處，反而證明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

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㈣「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係原審

法官檢視上訴人所提供之照片，依據經驗法則之判斷結果。

被上訴人未曾宣稱該警示牌易拆卸，只是質疑上訴人是否為

了增加取締業績，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所提供之照片時間

是否有後製問題，並據以要求上訴人提供撤牌動作之時間照

片及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

速取締標誌照片之原始檔。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就「警52」

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係搞錯對象，

況且「警52」移動式警示牌具公權力意象，非一般人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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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碰觸挪移，遑論拆卸，被上訴人當然無法證明是否容易

拆卸。故上訴人此一要求強人所難，且有慫恿人民犯罪之

嫌，不合理。

　㈤監理所寄發交通違規舉發單總是曠日廢時，常被民眾詬病，

認為是故意拖延，導致許多民眾未收到舉發單前，在同一地

點短時間内被拍照舉發多次或行車紀錄已被覆蓋，無法提出

有利於己之事實反證。而本案亦有類似情形，被上訴人收到

舉發單時（113年4月19日）已經是事發（113年3月24日）後

近一個月，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

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被上訴人只能以上述論駁，以上訴人

所稱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

警52標誌，於執法結束後始移下該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

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反證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

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㈥本件爭點「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擁有

之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已陷於真

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有關違規事實之構成要

件，即本件爭點負完全舉證之責任，而非由被上訴人舉證。

即使上訴人想舉證，也因收到舉發單時，車上行車紀錄早被

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欲查明

事實真偽，唯有具有調查權之公權力單位（檢調機關）介入

調查該移動式警52標誌（1)是否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2)

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前者（1)可由調閱當日

值勤警車之GPS行蹤，確認該警車是否於上訴人所稱豎立（1

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及撤下（依上訴狀第6頁倒數第

6行及第7頁倒數第6行，應為當日17〜18時許）警52標誌之

時間點，出現於設立警52標誌之地點且停留一定時間裝拆

「上訴人認為不易裝拆」之該標誌加以證明。後者（2)可由

調閱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

速取締標誌裝拆照片之原始檔加以證明。由於偽造文書屬於

非告訴乃論罪，如果發現上訴人有不法行為，應由檢調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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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釐清本件僅是個案，還是普遍存在於交通執法單位的

現象。上訴人因未提供上述強而有力證據作為佐證，原審法

官只能自得心證依法判決。

　㈦上訴人雖稱原審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

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云云。然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原審根據客觀證據逕行判決並無

不妥。若每場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都須經言詞辯論，將會耗

費大量資源及精神，行政法院將難以負荷暴增的業務量。 

　㈧聲明： 

　⒈維持第一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

　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院的判斷：

　㈠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

「（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

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

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

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

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

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

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3項）對於前

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

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

設置測速取締標誌。」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規

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千元以上3萬6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第4項前

段)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

個月……」及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

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

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

4條第1項第9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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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九、違反本條例第43

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未滿18歲之駕駛人與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應同時施以講習。」

　㈡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條規定：「標誌、標

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

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

全。」第10條第1款規定：「標誌之分類及其作用如左：

一、警告標誌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

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第16條第1

項規定：「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

得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式設置之。」第18條第

2項規定：「豎立式標誌設置之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

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1公尺20公分至2公尺10公分為原則，其

牌面不得妨礙行人交通。共桿設置時，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

三面為限，並依禁制標誌、警告標誌及指示標誌之順序，由

上至下排列。」第55條之2規定：「（第1項）測速取締標誌

『警5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

法，促使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

之最低速限。（第2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

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

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本標誌。」　

　㈢被上訴人陳鴻章於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

汎球公司所有之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

號前時，經舉發機關警員以檢定合格且於有效期限內之雷達

測速儀器測得系爭車輛之行速為101公里，惟系爭路段速限

為60公里，確有超速41公里之違規事實等情，有原審卷附之

變更前原處分2、舉發通知單、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113年7

月31日北市裁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變更後之原處分2及

送達證書、駕駛人基本資料、汽車車籍查詢、汽車車主歷史

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

交通違規移轉歸責通知書、臺北市政府103年6月27日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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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所屬彰化監

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及送達證書、

原處分1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9月12日彰警交字第000

0000000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

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

Google Map截圖照片、舉發機關113年12月2日彰警交字第00

00000000號函（檢附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及移動式雷達

測速儀器架設完成後照片各1張）等件（原審卷第19、87-8

9、115-119、125-131、211-215、219-223、225-231、24

9、255-259頁）為證。　

　㈣原判決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所設置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為11

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許，於取締違規地點前方約256公

尺處所架設，惟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當日臨時所設置之移

動式標誌，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

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被上

訴人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警員未擺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上

訴人即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

於該處，經原審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測速取

締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該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

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是上訴人提出之證

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

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

誌，則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舉證

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為由，而撤銷原處分，

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

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

條、第18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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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據上開規

定可知，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綜合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的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於此

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

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

責任之分配。然事實關係是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必以行

政法院於可期待之能力範圍內，窮盡一切可能，以可期待且

適當之方法，查明真相為前提，若未達此程度，即難謂已善

盡其依職權調查之責。

　⒉另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

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

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636號裁

定、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741號判決意旨參照），事實審

法院斟酌證據認定事實，如與情理無違，除有反證外，不得

指為與經驗法則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48號判

決意旨參照），且經驗法則既包括社會生活經驗，自亦因其

社會生活關係之不同而應有不同之證據評價。所謂「論理法

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 就法律事實所為

價值判斷之法則，即以邏輯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與推理的規

則。所謂「證據法則」，則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

守之法則而言（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

照）。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

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如無

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再關於證據之證據價

值，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此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

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為前揭行政訴訟第189條第1

項所明定。　

　⒊又舉發交通違規事件係大量而反覆性之行政行為，處罰機關

礙於人力、時間之短絀，過度嚴格之舉證責任不僅在交通違

規處罰上將造成裁罰機關查證上之沈重負擔，且對迅速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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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之行政目的而言，亦有極重大之阻礙，是法院於處

理交通違規事件時，應就上開交通事件之特殊性及一般社會

現況、警員執勤勤務狀況等，為經驗法則之適用。是關於交

通超速違規事件，違規主要事實為特定車輛之超速，至其餘

舉發程序合法要件諸如「警52」標誌之設置與否，並非實體

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自不需達上開

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

　⒋本件係由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以移動式雷

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有超速之違規情事，該測得結果系爭

車輛之行車時速達101公里，業經舉發機關提出取締違規照

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

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為證，自得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有

其舉發之違規事實。惟有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

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舉發機關僅提出違規當日中

午12時10分許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因此被

上訴人質疑違規時間14時23分當時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

於該處之事實。然查，系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與否，

乃屬取締程序之合法要件，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

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依照上開說明，本無須達上開主要違

規事實之強度。關於此，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上訴

意旨主張「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

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

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

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

卸標誌之事實……」等語，固有相關經驗法則之論據，惟其

所稱「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

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云云，經遍查

全卷並未見此資料，即便此取締程序之事實無須達上開主要

違規事實之證明強度，然此部分資料既有欠缺，自難據以推

論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並得進一步論斷該主張是否符合經

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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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前揭上訴意旨雖有疑義，惟原判決所述：「……關於處罰要

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

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

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

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

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當事人（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臺中區監

理所認原告陳鴻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

公里至60公里以內』違規事實，既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即應

就原告有上開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負舉證之責任。」等語，

說明上訴人應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

之事實負客觀舉證責任。惟其理由欄五、法院之判斷、

（二）卻以「……惟該警52標誌既然係移動式，原處分機關

自有義務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

該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

之要件，亦即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

締標誌（警52標誌），而得以對系爭車輛違規行為逕行舉

發。經查，本件警52標誌係員警當天臨時架設於該處，且觀

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

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原告陳鴻章既已爭執

其行經該地時未見警52標誌，被告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

許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

出豎立該警52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舉發機關仍僅能提

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標誌之照片……。從而，被

告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

尺至300公尺時，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

標誌，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

態，則被告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原告承擔……」等有

關取締程序事項為由，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

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事實未盡其舉

證責任，並據以撤銷原處分，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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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再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

置警52標誌，固未經上訴人提出完足之事證以資認定，惟此

攸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踐行相關法

定之取締舉發程序，並進而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判斷，縱未

經上訴人提出其具體明確之證據方法，然原審基於調查職

權，仍非不得調閱相關於違規期日執行測速取締勤務之值勤

資料，或通知該值勤警員為證人到庭說明，以調查是否於勤

務開始前放置本件測速取締標誌及測速照相儀器、於勤務結

束後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仍正常豎立、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

經人為移動或其他因不可抗拒之外力而倒塌等情事，此皆屬

原審於能力所及並可期待且適當之證據方法，惟其未依職權

查明，逕以舉發機關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

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

0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

52測速取締標誌，乃認違規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作為

其撤銷原處分之依據，遽為被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顯有調查

事實未臻完善明確之可議之處，而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未

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八、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足以影響

判決之結果，則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

有理由。又本件事證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逕依原判決所查

得事證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九、結論︰上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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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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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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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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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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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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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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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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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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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被 上訴 人  陳鴻章                                    
            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鴻章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代表人原為蘇福智，嗣分別變更為葉志宏、紀勝源，茲因兩造迄未聲明承受訴訟，爰依職權命由該二人依序承受，先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陳鴻章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牌號AUW-0077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彰化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實施測速檢定，認系爭車輛有「限速60公里，經測速時速101公里，超速41公里（經雷達測速儀器採證）」之違規事實，對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填製彰縣警交字第IAB977655、IAB9776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向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下稱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申辦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即被上訴人陳鴻章，隨後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將本件移轉管轄予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下稱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續因被上訴人陳鴻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2款、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以113年7月22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陳鴻章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下稱原處分1）。而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行為，經上訴人○○市○○○○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北市裁催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2）。被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14年4月29日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1、2。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四、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或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必要。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缔，進行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
　㈡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誌牌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拆卸容易，亦可隨時拆下，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3年3月24日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標誌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住，容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行為，又被上訴人未就行經取締違規地點時，「警52」移動式警示牌已遭移除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所主張，不足採信。本件舉發單位確已提供擺放「警52」之明顯證據照片，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實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亦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警52標誌牌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應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係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而本件原審未予上訴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
　㈢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判決法規適用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⒊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必要。
　㈡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締，進行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本件舉發機關於違規地點架設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條規定，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豎立後並拍照），用以提醒用路人前方執行測速取締作業，且警52標誌牌面清晰，無其他物品遮掩之情形，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
　㈢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示為移動式，拆卸容易可隨時取走，被上訴人爭執未見警52標誌，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⒈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雖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暸。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未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足採。
　⒉又被上訴人主張取締不符程序，車主無過失，未發現警52標誌等語，惟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卸標誌之事實，與被上訴人原審主張有違，且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一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力，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且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三角架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且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參照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意旨，應要求被上訴人所主張該時間點未架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反證，始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
　⒊綜上，上訴人認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汽車有超速違規行為，有危急道路安全，是原判決上開主張，顯與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規範本旨及上開判決意旨有違，故對原審之判決茲生疑義，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六、被上訴人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經原審以上訴人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照相之警52標誌，上訴人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是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原處分1有違誤，並非無據。又原處分1已有違誤，原處分2即失其處罰之基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2應予撤銷，亦屬可採。
　㈡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應使用於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的新闢道路或經常發生事故之道路為主。若為提醒用路人開車速度，防止事故發生，警方可於事故好發路段設立多處固定式警52標誌，除警示效果更佳外，其成本將遠低於員警三不五時出勤豎立臨時警52標誌之人事及交通費用，且警方仍同樣可以隨時對不理會警示標誌之駕駛加以機動取締（如高速公路上之超速取締作為），更不會發生到底有無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之爭議。而員警此次取締地點為○○縣○○鄉○○路0段000號前（見舉發單：IAB977655號）該路段已鋪設數十年，並非新闢道路，亦非事故好發之地點，且於被取締點順向往前40公尺也早已豎立固定式之警52標誌，員警如果於該地段再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乃疊床架屋，只是為取締而取締，違反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立法意旨。況且，根據上訴人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提供之資料，員警執勤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6點，如果長時間都只躲在暗處取締並無法抑制事故發生，反而可能被察覺，駕駛一時驚嚇造成事故。警車理應在值勤路段上不時來回巡邏，提高見警率，如此才能有效防範事故發生。
　㈢上訴理由稱本案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上訴人此一片面說詞無法證明被上訴人遭測速取締時，移動式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反而證明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㈣「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係原審法官檢視上訴人所提供之照片，依據經驗法則之判斷結果。被上訴人未曾宣稱該警示牌易拆卸，只是質疑上訴人是否為了增加取締業績，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並據以要求上訴人提供撤牌動作之時間照片及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原始檔。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係搞錯對象，況且「警52」移動式警示牌具公權力意象，非一般人民可以隨意碰觸挪移，遑論拆卸，被上訴人當然無法證明是否容易拆卸。故上訴人此一要求強人所難，且有慫恿人民犯罪之嫌，不合理。
　㈤監理所寄發交通違規舉發單總是曠日廢時，常被民眾詬病，認為是故意拖延，導致許多民眾未收到舉發單前，在同一地點短時間内被拍照舉發多次或行車紀錄已被覆蓋，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事實反證。而本案亦有類似情形，被上訴人收到舉發單時（113年4月19日）已經是事發（113年3月24日）後近一個月，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被上訴人只能以上述論駁，以上訴人所稱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於執法結束後始移下該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反證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㈥本件爭點「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擁有之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已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有關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即本件爭點負完全舉證之責任，而非由被上訴人舉證。即使上訴人想舉證，也因收到舉發單時，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欲查明事實真偽，唯有具有調查權之公權力單位（檢調機關）介入調查該移動式警52標誌（1)是否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2)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前者（1)可由調閱當日值勤警車之GPS行蹤，確認該警車是否於上訴人所稱豎立（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及撤下（依上訴狀第6頁倒數第6行及第7頁倒數第6行，應為當日17〜18時許）警52標誌之時間點，出現於設立警52標誌之地點且停留一定時間裝拆「上訴人認為不易裝拆」之該標誌加以證明。後者（2)可由調閱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裝拆照片之原始檔加以證明。由於偽造文書屬於非告訴乃論罪，如果發現上訴人有不法行為，應由檢調擴大偵辦，釐清本件僅是個案，還是普遍存在於交通執法單位的現象。上訴人因未提供上述強而有力證據作為佐證，原審法官只能自得心證依法判決。
　㈦上訴人雖稱原審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云云。然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原審根據客觀證據逕行判決並無不妥。若每場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都須經言詞辯論，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行政法院將難以負荷暴增的業務量。 
　㈧聲明： 
　⒈維持第一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
　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院的判斷：
　㈠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3項）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千元以上3萬6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及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九、違反本條例第43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未滿18歲之駕駛人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講習。」
　㈡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條規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第10條第1款規定：「標誌之分類及其作用如左：一、警告標誌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第16條第1項規定：「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得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式設置之。」第18條第2項規定：「豎立式標誌設置之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1公尺20公分至2公尺10公分為原則，其牌面不得妨礙行人交通。共桿設置時，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三面為限，並依禁制標誌、警告標誌及指示標誌之順序，由上至下排列。」第55條之2規定：「（第1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2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本標誌。」　
　㈢被上訴人陳鴻章於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之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舉發機關警員以檢定合格且於有效期限內之雷達測速儀器測得系爭車輛之行速為101公里，惟系爭路段速限為60公里，確有超速41公里之違規事實等情，有原審卷附之變更前原處分2、舉發通知單、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113年7月31日北市裁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變更後之原處分2及送達證書、駕駛人基本資料、汽車車籍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交通違規移轉歸責通知書、臺北市政府103年6月27日府產業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所屬彰化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及送達證書、原處分1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9月1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Google Map截圖照片、舉發機關113年12月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及移動式雷達測速儀器架設完成後照片各1張）等件（原審卷第19、87-89、115-119、125-131、211-215、219-223、225-231、249、255-259頁）為證。　
　㈣原判決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所設置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為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許，於取締違規地點前方約256公尺處所架設，惟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當日臨時所設置之移動式標誌，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被上訴人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警員未擺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上訴人即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經原審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該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是上訴人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則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為由，而撤銷原處分，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據上開規定可知，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然事實關係是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必以行政法院於可期待之能力範圍內，窮盡一切可能，以可期待且適當之方法，查明真相為前提，若未達此程度，即難謂已善盡其依職權調查之責。
　⒉另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636號裁定、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741號判決意旨參照），事實審法院斟酌證據認定事實，如與情理無違，除有反證外，不得指為與經驗法則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經驗法則既包括社會生活經驗，自亦因其社會生活關係之不同而應有不同之證據評價。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 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即以邏輯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與推理的規則。所謂「證據法則」，則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守之法則而言（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再關於證據之證據價值，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此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為前揭行政訴訟第189條第1項所明定。　
　⒊又舉發交通違規事件係大量而反覆性之行政行為，處罰機關礙於人力、時間之短絀，過度嚴格之舉證責任不僅在交通違規處罰上將造成裁罰機關查證上之沈重負擔，且對迅速加強交通管理之行政目的而言，亦有極重大之阻礙，是法院於處理交通違規事件時，應就上開交通事件之特殊性及一般社會現況、警員執勤勤務狀況等，為經驗法則之適用。是關於交通超速違規事件，違規主要事實為特定車輛之超速，至其餘舉發程序合法要件諸如「警52」標誌之設置與否，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自不需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
　⒋本件係由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以移動式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有超速之違規情事，該測得結果系爭車輛之行車時速達101公里，業經舉發機關提出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為證，自得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有其舉發之違規事實。惟有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舉發機關僅提出違規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因此被上訴人質疑違規時間14時23分當時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之事實。然查，系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與否，乃屬取締程序之合法要件，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依照上開說明，本無須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關於此，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卸標誌之事實……」等語，固有相關經驗法則之論據，惟其所稱「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云云，經遍查全卷並未見此資料，即便此取締程序之事實無須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證明強度，然此部分資料既有欠缺，自難據以推論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並得進一步論斷該主張是否符合經驗法則。
　⒌前揭上訴意旨雖有疑義，惟原判決所述：「……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當事人（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臺中區監理所認原告陳鴻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違規事實，既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即應就原告有上開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負舉證之責任。」等語，說明上訴人應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之事實負客觀舉證責任。惟其理由欄五、法院之判斷、（二）卻以「……惟該警52標誌既然係移動式，原處分機關自有義務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亦即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警52標誌），而得以對系爭車輛違規行為逕行舉發。經查，本件警52標誌係員警當天臨時架設於該處，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原告陳鴻章既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未見警52標誌，被告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舉發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標誌之照片……。從而，被告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標誌，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被告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原告承擔……」等有關取締程序事項為由，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事實未盡其舉證責任，並據以撤銷原處分，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事。
　⒍再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固未經上訴人提出完足之事證以資認定，惟此攸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踐行相關法定之取締舉發程序，並進而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判斷，縱未經上訴人提出其具體明確之證據方法，然原審基於調查職權，仍非不得調閱相關於違規期日執行測速取締勤務之值勤資料，或通知該值勤警員為證人到庭說明，以調查是否於勤務開始前放置本件測速取締標誌及測速照相儀器、於勤務結束後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仍正常豎立、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經人為移動或其他因不可抗拒之外力而倒塌等情事，此皆屬原審於能力所及並可期待且適當之證據方法，惟其未依職權查明，逕以舉發機關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認違規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作為其撤銷原處分之依據，遽為被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顯有調查事實未臻完善明確之可議之處，而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未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八、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則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本件事證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逕依原判決所查得事證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九、結論︰上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啟明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被 上訴 人  陳鴻章                                    

            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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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9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代表人原為蘇福智，嗣

    分別變更為葉志宏、紀勝源，茲因兩造迄未聲明承受訴訟，

    爰依職權命由該二人依序承受，先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陳鴻章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

    訴人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

    牌號AUW-0077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

    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彰化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下稱舉

    發機關）警員實施測速檢定，認系爭車輛有「限速60公里，

    經測速時速101公里，超速41公里（經雷達測速儀器採證）

    」之違規事實，對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填製彰縣警交字第IAB9

    77655、IAB9776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

    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向上訴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下稱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申辦轉

    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即被上訴人陳鴻章，隨後上訴人臺北市交

    裁所將本件移轉管轄予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下稱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續因被上

    訴人陳鴻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

    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

    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2款、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以113年7月22日彰監四字第0000

    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陳

    鴻章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下稱原處分1）。而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因「行車速度

    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行為，經上

    訴人○○市○○○○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

    北市裁催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裁處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2

    ）。被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下稱

    原審），經原審以114年4月29日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

    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1、2。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

    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四、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

    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

    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

    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

    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

    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

    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或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

    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

    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

    相儀器之必要。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

    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缔，進行

    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

　㈡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誌牌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

    線桿旁，拆卸容易，亦可隨時拆下，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

    113年3月24日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

    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

    處時，該警52標誌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

    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

    令。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基本上應就行政

    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

    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是以，

    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

    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

    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

    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

    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

    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住，容易拆卸，難以證

    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

    確有違規行為，又被上訴人未就行經取締違規地點時，「警

    52」移動式警示牌已遭移除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所

    主張，不足採信。本件舉發單位確已提供擺放「警52」之明

    顯證據照片，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

    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法院所需審閱之證

    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

    人確實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亦

    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

    以警52標誌牌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

    片證據，此應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係為原審心證之推斷，

    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被上訴人之主

    張亦屬之。而本件原審未予上訴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

    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

　㈢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判決法規適用不當之判決違背法

    令情形。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⒊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可

    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用

    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無

    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雷

    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設

    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倖

    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中

    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仍

    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

    儀器之必要。

　㈡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

    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締，進行速度管理，以具

    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本件舉發機關於違規地點架設移

    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條規定，執

    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豎立後

    並拍照），用以提醒用路人前方執行測速取締作業，且警52

    標誌牌面清晰，無其他物品遮掩之情形，另執法結束後始移

    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

　㈢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示為移動式，拆卸容易可隨時取走

    ，被上訴人爭執未見警52標誌，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3

    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

    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

    該處時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

    違背法令：

　⒈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雖非如刑事案件中應

    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

    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

    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

    ，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

    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暸。是以，道交條例

    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

    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

    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政

    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

    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動

    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時，

    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行為

    ，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未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

    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足採

    。

　⒉又被上訴人主張取締不符程序，車主無過失，未發現警52標

    誌等語，惟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

    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

    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

    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

    卸標誌之事實，與被上訴人原審主張有違，且若要求執勤員

    警於每一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

    量資源及精神力，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

    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有違規之事實，上

    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且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

    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三角架隨時可拆卸為理

    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非屬客觀事實之理

    由，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

    辯之範圍，且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參照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意旨，應要求被上訴人所主張

    該時間點未架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反

    證，始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

　⒊綜上，上訴人認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汽車有超速違規行為，

    有危急道路安全，是原判決上開主張，顯與道交條例第43條

    第4項之規範本旨及上開判決意旨有違，故對原審之判決茲

    生疑義，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

    法令。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六、被上訴人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系爭車輛遭測速取

    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經原審以上訴人提出之證據，

    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

    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照相之警52標誌，上訴人舉證不足

    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是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原處

    分1有違誤，並非無據。又原處分1已有違誤，原處分2即失

    其處罰之基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2應予撤銷，亦屬可採

    。

　㈡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應使用於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

    速照相儀器之前的新闢道路或經常發生事故之道路為主。若

    為提醒用路人開車速度，防止事故發生，警方可於事故好發

    路段設立多處固定式警52標誌，除警示效果更佳外，其成本

    將遠低於員警三不五時出勤豎立臨時警52標誌之人事及交通

    費用，且警方仍同樣可以隨時對不理會警示標誌之駕駛加以

    機動取締（如高速公路上之超速取締作為），更不會發生到

    底有無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之爭議。而員警此次取締地點為

    ○○縣○○鄉○○路0段000號前（見舉發單：IAB977655號）該路

    段已鋪設數十年，並非新闢道路，亦非事故好發之地點，且

    於被取締點順向往前40公尺也早已豎立固定式之警52標誌，

    員警如果於該地段再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乃疊床架屋，只是

    為取締而取締，違反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立法意

    旨。況且，根據上訴人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提供之資料，

    員警執勤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6點，如果長時間都只躲在

    暗處取締並無法抑制事故發生，反而可能被察覺，駕駛一時

    驚嚇造成事故。警車理應在值勤路段上不時來回巡邏，提高

    見警率，如此才能有效防範事故發生。

　㈢上訴理由稱本案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

    立移動式警52標誌，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誌，

    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上訴人此一片面

    說詞無法證明被上訴人遭測速取締時，移動式警52標誌仍豎

    立於該處，反而證明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移動

    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㈣「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係原審

    法官檢視上訴人所提供之照片，依據經驗法則之判斷結果。

    被上訴人未曾宣稱該警示牌易拆卸，只是質疑上訴人是否為

    了增加取締業績，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所提供之照片時間

    是否有後製問題，並據以要求上訴人提供撤牌動作之時間照

    片及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

    速取締標誌照片之原始檔。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就「警52」

    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係搞錯對象，

    況且「警52」移動式警示牌具公權力意象，非一般人民可以

    隨意碰觸挪移，遑論拆卸，被上訴人當然無法證明是否容易

    拆卸。故上訴人此一要求強人所難，且有慫恿人民犯罪之嫌

    ，不合理。

　㈤監理所寄發交通違規舉發單總是曠日廢時，常被民眾詬病，

    認為是故意拖延，導致許多民眾未收到舉發單前，在同一地

    點短時間内被拍照舉發多次或行車紀錄已被覆蓋，無法提出

    有利於己之事實反證。而本案亦有類似情形，被上訴人收到

    舉發單時（113年4月19日）已經是事發（113年3月24日）後

    近一個月，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

    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被上訴人只能以上述論駁，以上訴人

    所稱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

    警52標誌，於執法結束後始移下該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

    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反證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

    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㈥本件爭點「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擁有

    之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已陷於真

    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有關違規事實之構成要

    件，即本件爭點負完全舉證之責任，而非由被上訴人舉證。

    即使上訴人想舉證，也因收到舉發單時，車上行車紀錄早被

    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欲查明

    事實真偽，唯有具有調查權之公權力單位（檢調機關）介入

    調查該移動式警52標誌（1)是否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2)

    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前者（1)可由調閱當日

    值勤警車之GPS行蹤，確認該警車是否於上訴人所稱豎立（1

    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及撤下（依上訴狀第6頁倒數第

    6行及第7頁倒數第6行，應為當日17〜18時許）警52標誌之時

    間點，出現於設立警52標誌之地點且停留一定時間裝拆「上

    訴人認為不易裝拆」之該標誌加以證明。後者（2)可由調閱

    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速取

    締標誌裝拆照片之原始檔加以證明。由於偽造文書屬於非告

    訴乃論罪，如果發現上訴人有不法行為，應由檢調擴大偵辦

    ，釐清本件僅是個案，還是普遍存在於交通執法單位的現象

    。上訴人因未提供上述強而有力證據作為佐證，原審法官只

    能自得心證依法判決。

　㈦上訴人雖稱原審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

    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云云。然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原審根據客觀證據逕行判決並無

    不妥。若每場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都須經言詞辯論，將會耗

    費大量資源及精神，行政法院將難以負荷暴增的業務量。 

　㈧聲明： 

　⒈維持第一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

　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院的判斷：

　㈠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

    （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

    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

    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

    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

    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

    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

    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3項）對於前項第9款

    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

    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測速

    取締標誌。」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規定：「(第1

    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千元以上3

    萬6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

    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有

    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及第24條

    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

    ，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

    應施以講習：……九、違反本條例第43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

    未滿18歲之駕駛人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講習。

    」

　㈡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條規定：「標誌、標線

    、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

    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

    。」第10條第1款規定：「標誌之分類及其作用如左：一、

    警告標誌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

    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第16條第1項規

    定：「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得豎

    立於行車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式設置之。」第18條第2項

    規定：「豎立式標誌設置之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

    緣或邊溝之頂點1公尺20公分至2公尺10公分為原則，其牌面

    不得妨礙行人交通。共桿設置時，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三面

    為限，並依禁制標誌、警告標誌及指示標誌之順序，由上至

    下排列。」第55條之2規定：「（第1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

    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

    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

    限。（第2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

    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

    公尺前，設置本標誌。」　

　㈢被上訴人陳鴻章於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

    汎球公司所有之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號前時

    ，經舉發機關警員以檢定合格且於有效期限內之雷達測速儀

    器測得系爭車輛之行速為101公里，惟系爭路段速限為60公

    里，確有超速41公里之違規事實等情，有原審卷附之變更前

    原處分2、舉發通知單、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113年7月31日

    北市裁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變更後之原處分2及送達證

    書、駕駛人基本資料、汽車車籍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交通違

    規移轉歸責通知書、臺北市政府103年6月27日府產業商字第

    00000000000號函、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所屬彰化監理站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及送達證書、原處分

    1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9月1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0

    0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Google

     Map截圖照片、舉發機關113年12月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

    00號函（檢附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及移動式雷達測速儀

    器架設完成後照片各1張）等件（原審卷第19、87-89、115-

    119、125-131、211-215、219-223、225-231、249、255-25

    9頁）為證。　

　㈣原判決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所設置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為113

    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許，於取締違規地點前方約256公尺

    處所架設，惟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當日臨時所設置之移動

    式標誌，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

    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被上訴

    人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警員未擺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上訴

    人即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

    該處，經原審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測速取締

    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該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

    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是上訴人提出之證據

    ，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

    ，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

    則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舉證不足

    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為由，而撤銷原處分，固非

    無見。惟查：　

　⒈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

    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

    第18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

    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據上開規定可

    知，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

    證據的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於此等訴

    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

    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

    之分配。然事實關係是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必以行政法

    院於可期待之能力範圍內，窮盡一切可能，以可期待且適當

    之方法，查明真相為前提，若未達此程度，即難謂已善盡其

    依職權調查之責。

　⒉另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

    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

    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636號裁

    定、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741號判決意旨參照），事實審

    法院斟酌證據認定事實，如與情理無違，除有反證外，不得

    指為與經驗法則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48號判

    決意旨參照），且經驗法則既包括社會生活經驗，自亦因其

    社會生活關係之不同而應有不同之證據評價。所謂「論理法

    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 就法律事實所為

    價值判斷之法則，即以邏輯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與推理的規

    則。所謂「證據法則」，則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

    守之法則而言（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

    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如無違

    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再關於證據之證據價值，

    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

    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此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為前揭行政訴訟第189條第1項所

    明定。　

　⒊又舉發交通違規事件係大量而反覆性之行政行為，處罰機關

    礙於人力、時間之短絀，過度嚴格之舉證責任不僅在交通違

    規處罰上將造成裁罰機關查證上之沈重負擔，且對迅速加強

    交通管理之行政目的而言，亦有極重大之阻礙，是法院於處

    理交通違規事件時，應就上開交通事件之特殊性及一般社會

    現況、警員執勤勤務狀況等，為經驗法則之適用。是關於交

    通超速違規事件，違規主要事實為特定車輛之超速，至其餘

    舉發程序合法要件諸如「警52」標誌之設置與否，並非實體

    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自不需達上開

    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

　⒋本件係由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以移動式雷

    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有超速之違規情事，該測得結果系爭

    車輛之行車時速達101公里，業經舉發機關提出取締違規照

    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

    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為證，自得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有

    其舉發之違規事實。惟有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

    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舉發機關僅提出違規當日中

    午12時10分許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因此被

    上訴人質疑違規時間14時23分當時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

    於該處之事實。然查，系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與否，

    乃屬取締程序之合法要件，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

    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依照上開說明，本無須達上開主要違

    規事實之強度。關於此，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上訴

    意旨主張「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

    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

    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

    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

    卸標誌之事實……」等語，固有相關經驗法則之論據，惟其所

    稱「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

    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云云，經遍查全

    卷並未見此資料，即便此取締程序之事實無須達上開主要違

    規事實之證明強度，然此部分資料既有欠缺，自難據以推論

    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並得進一步論斷該主張是否符合經驗

    法則。

　⒌前揭上訴意旨雖有疑義，惟原判決所述：「……關於處罰要件

    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提

    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

    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

    ，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

    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當事人（最高行政

    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臺中區監理

    所認原告陳鴻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

    里至60公里以內』違規事實，既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即應就

    原告有上開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負舉證之責任。」等語，說

    明上訴人應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之

    事實負客觀舉證責任。惟其理由欄五、法院之判斷、（二）

    卻以「……惟該警52標誌既然係移動式，原處分機關自有義務

    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標

    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

    亦即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警52標誌），而得以對系爭車輛違規行為逕行舉發。經查，

    本件警52標誌係員警當天臨時架設於該處，且觀其態樣，僅

    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

    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原告陳鴻章既已爭執其行經該地

    時未見警52標誌，被告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標誌

    仍豎立於該處，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

    52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舉發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

    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標誌之照片……。從而，被告提出之證據

    ，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

    ，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標誌，揆諸前揭

    說明，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被告舉證

    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原告承擔……」等有關取締程序事項為

    由，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

    時速」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事實未盡其舉證責任，並據以撤

    銷原處分，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事。

　⒍再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

    置警52標誌，固未經上訴人提出完足之事證以資認定，惟此

    攸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踐行相關法

    定之取締舉發程序，並進而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判斷，縱未

    經上訴人提出其具體明確之證據方法，然原審基於調查職權

    ，仍非不得調閱相關於違規期日執行測速取締勤務之值勤資

    料，或通知該值勤警員為證人到庭說明，以調查是否於勤務

    開始前放置本件測速取締標誌及測速照相儀器、於勤務結束

    後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仍正常豎立、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經

    人為移動或其他因不可抗拒之外力而倒塌等情事，此皆屬原

    審於能力所及並可期待且適當之證據方法，惟其未依職權查

    明，逕以舉發機關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

    速取締標誌之照片，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

    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

    2測速取締標誌，乃認違規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作為

    其撤銷原處分之依據，遽為被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顯有調查

    事實未臻完善明確之可議之處，而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未

    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八、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足以影響

    判決之結果，則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

    有理由。又本件事證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逕依原判決所查

    得事證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九、結論︰上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啟明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被 上訴 人  陳鴻章                                    

            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鴻章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代表人原為蘇福智，嗣分別變更為葉志宏、紀勝源，茲因兩造迄未聲明承受訴訟，爰依職權命由該二人依序承受，先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陳鴻章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汎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牌號AUW-0077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彰化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實施測速檢定，認系爭車輛有「限速60公里，經測速時速101公里，超速41公里（經雷達測速儀器採證）」之違規事實，對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填製彰縣警交字第IAB977655、IAB9776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向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下稱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申辦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即被上訴人陳鴻章，隨後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將本件移轉管轄予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下稱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續因被上訴人陳鴻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2款、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以113年7月22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陳鴻章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下稱原處分1）。而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因「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行為，經上訴人○○市○○○○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北市裁催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被上訴人汎球公司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2）。被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14年4月29日113年度交字第7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1、2。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四、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或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必要。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缔，進行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

　㈡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誌牌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拆卸容易，亦可隨時拆下，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3年3月24日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標誌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住，容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行為，又被上訴人未就行經取締違規地點時，「警52」移動式警示牌已遭移除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所主張，不足採信。本件舉發單位確已提供擺放「警52」之明顯證據照片，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實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亦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警52標誌牌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應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係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而本件原審未予上訴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

　㈢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判決法規適用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⒊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可知，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時，該蒐證用之科學儀器亦不以固定式者為限，而可採用非固定式，且無庸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依據道交條例僅列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需公告之規定，其立法容許執法機關彈性設置移動式測速地點，以應付各類交通狀況及預防用路人僥倖心態，例如新闢道路因預算、規劃、事故發生數統計累計中等綜合因素尚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仍須有防制事故之手段，實務上確有使用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必要。

　㈡另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之目的在於執勤員警能在事故發生頻發地點、適應地形地物執行取締，進行速度管理，以具體勤務作為有效防制事故。本件舉發機關於違規地點架設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條規定，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豎立後並拍照），用以提醒用路人前方執行測速取締作業，且警52標誌牌面清晰，無其他物品遮掩之情形，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

　㈢原判決逕以本件之警52標示為移動式，拆卸容易可隨時取走，被上訴人爭執未見警52標誌，否定上訴人於原審所附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證明力，謂「被告應另行舉證證明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判決理由顯不合理，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⒈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雖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暸。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被上訴人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原審判斷「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難以證明測速當時，仍設立於該地點等語，然被上訴人於違規當日確有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未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故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足採。

　⒉又被上訴人主張取締不符程序，車主無過失，未發現警52標誌等語，惟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卸標誌之事實，與被上訴人原審主張有違，且若要求執勤員警於每一次違規事實發生後，皆須再拍照證明，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力，法院所需審閱之證據文件亦將暴增，易掉入證據證明力之論證循環。而被上訴人確有違規之事實，上訴人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且就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附予證明，反觀，原審以三角架隨時可拆卸為理由，否定上訴人所附之標誌照片證據，此非屬客觀事實之理由，為原審心證之推斷，屬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其他抗辯之範圍，且被上訴人之主張亦屬之，參照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意旨，應要求被上訴人所主張該時間點未架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反證，始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

　⒊綜上，上訴人認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汽車有超速違規行為，有危急道路安全，是原判決上開主張，顯與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規範本旨及上開判決意旨有違，故對原審之判決茲生疑義，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六、被上訴人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經原審以上訴人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照相之警52標誌，上訴人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是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原處分1有違誤，並非無據。又原處分1已有違誤，原處分2即失其處罰之基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2應予撤銷，亦屬可採。

　㈡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應使用於未達成設置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前的新闢道路或經常發生事故之道路為主。若為提醒用路人開車速度，防止事故發生，警方可於事故好發路段設立多處固定式警52標誌，除警示效果更佳外，其成本將遠低於員警三不五時出勤豎立臨時警52標誌之人事及交通費用，且警方仍同樣可以隨時對不理會警示標誌之駕駛加以機動取締（如高速公路上之超速取締作為），更不會發生到底有無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之爭議。而員警此次取締地點為○○縣○○鄉○○路0段000號前（見舉發單：IAB977655號）該路段已鋪設數十年，並非新闢道路，亦非事故好發之地點，且於被取締點順向往前40公尺也早已豎立固定式之警52標誌，員警如果於該地段再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乃疊床架屋，只是為取締而取締，違反設置移動式雷達測速照相儀器之立法意旨。況且，根據上訴人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提供之資料，員警執勤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6點，如果長時間都只躲在暗處取締並無法抑制事故發生，反而可能被察覺，駕駛一時驚嚇造成事故。警車理應在值勤路段上不時來回巡邏，提高見警率，如此才能有效防範事故發生。

　㈢上訴理由稱本案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另執法結束後始移下移動式警52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上訴人此一片面說詞無法證明被上訴人遭測速取締時，移動式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反而證明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㈣「警52」移動式警示牌簡易設置並未固定，易拆卸，係原審法官檢視上訴人所提供之照片，依據經驗法則之判斷結果。被上訴人未曾宣稱該警示牌易拆卸，只是質疑上訴人是否為了增加取締業績，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並據以要求上訴人提供撤牌動作之時間照片及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照片之原始檔。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就「警52」移動式警示牌拆卸容易之一事提出相當之證明係搞錯對象，況且「警52」移動式警示牌具公權力意象，非一般人民可以隨意碰觸挪移，遑論拆卸，被上訴人當然無法證明是否容易拆卸。故上訴人此一要求強人所難，且有慫恿人民犯罪之嫌，不合理。

　㈤監理所寄發交通違規舉發單總是曠日廢時，常被民眾詬病，認為是故意拖延，導致許多民眾未收到舉發單前，在同一地點短時間内被拍照舉發多次或行車紀錄已被覆蓋，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事實反證。而本案亦有類似情形，被上訴人收到舉發單時（113年4月19日）已經是事發（113年3月24日）後近一個月，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被上訴人只能以上述論駁，以上訴人所稱舉發機關於執法前在違規地點前方256公尺豎立移動式警52標誌，於執法結束後始移下該標誌，駕駛人行經該路段無不能察覺之理云云，反證被上訴人行經該路段時並未發現該移動式警52標誌之說詞可信。

　㈥本件爭點「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擁有之系爭車輛遭測速取締時，前方有警52標誌豎立」已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有關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即本件爭點負完全舉證之責任，而非由被上訴人舉證。即使上訴人想舉證，也因收到舉發單時，車上行車紀錄早被覆蓋，因此無法提出有利於己之實體證物作為反證。欲查明事實真偽，唯有具有調查權之公權力單位（檢調機關）介入調查該移動式警52標誌（1)是否拍照後就將其移除，或（2)所提供之照片時間是否有後製問題。前者（1)可由調閱當日值勤警車之GPS行蹤，確認該警車是否於上訴人所稱豎立（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及撤下（依上訴狀第6頁倒數第6行及第7頁倒數第6行，應為當日17〜18時許）警52標誌之時間點，出現於設立警52標誌之地點且停留一定時間裝拆「上訴人認為不易裝拆」之該標誌加以證明。後者（2)可由調閱尚未被處理，未被列印或用於編輯之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裝拆照片之原始檔加以證明。由於偽造文書屬於非告訴乃論罪，如果發現上訴人有不法行為，應由檢調擴大偵辦，釐清本件僅是個案，還是普遍存在於交通執法單位的現象。上訴人因未提供上述強而有力證據作為佐證，原審法官只能自得心證依法判決。

　㈦上訴人雖稱原審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未經過言詞辯論逕予判決，未踐行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云云。然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原審根據客觀證據逕行判決並無不妥。若每場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都須經言詞辯論，將會耗費大量資源及精神，行政法院將難以負荷暴增的業務量。 

　㈧聲明： 

　⒈維持第一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

　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院的判斷：

　㈠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3項）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千元以上3萬6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及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九、違反本條例第43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未滿18歲之駕駛人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講習。」

　㈡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條規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第10條第1款規定：「標誌之分類及其作用如左：一、警告標誌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第16條第1項規定：「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得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式設置之。」第18條第2項規定：「豎立式標誌設置之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1公尺20公分至2公尺10公分為原則，其牌面不得妨礙行人交通。共桿設置時，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三面為限，並依禁制標誌、警告標誌及指示標誌之順序，由上至下排列。」第55條之2規定：「（第1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2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本標誌。」　

　㈢被上訴人陳鴻章於113年3月24日14時23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汎球公司所有之系爭車輛，行經○○縣○○鄉○○路0段000號前時，經舉發機關警員以檢定合格且於有效期限內之雷達測速儀器測得系爭車輛之行速為101公里，惟系爭路段速限為60公里，確有超速41公里之違規事實等情，有原審卷附之變更前原處分2、舉發通知單、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113年7月31日北市裁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變更後之原處分2及送達證書、駕駛人基本資料、汽車車籍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上訴人臺北市交裁所交通違規移轉歸責通知書、臺北市政府103年6月27日府產業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上訴人臺中區監理所所屬彰化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及送達證書、原處分1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9月1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Google Map截圖照片、舉發機關113年12月2日彰警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附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及移動式雷達測速儀器架設完成後照片各1張）等件（原審卷第19、87-89、115-119、125-131、211-215、219-223、225-231、249、255-259頁）為證。　

　㈣原判決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所設置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為113年3月24日中午12時10分許，於取締違規地點前方約256公尺處所架設，惟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當日臨時所設置之移動式標誌，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被上訴人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警員未擺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上訴人即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經原審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測速取締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該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是上訴人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則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上訴人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為由，而撤銷原處分，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據上開規定可知，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然事實關係是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必以行政法院於可期待之能力範圍內，窮盡一切可能，以可期待且適當之方法，查明真相為前提，若未達此程度，即難謂已善盡其依職權調查之責。

　⒉另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636號裁定、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741號判決意旨參照），事實審法院斟酌證據認定事實，如與情理無違，除有反證外，不得指為與經驗法則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經驗法則既包括社會生活經驗，自亦因其社會生活關係之不同而應有不同之證據評價。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 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即以邏輯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與推理的規則。所謂「證據法則」，則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守之法則而言（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再關於證據之證據價值，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此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為前揭行政訴訟第189條第1項所明定。　

　⒊又舉發交通違規事件係大量而反覆性之行政行為，處罰機關礙於人力、時間之短絀，過度嚴格之舉證責任不僅在交通違規處罰上將造成裁罰機關查證上之沈重負擔，且對迅速加強交通管理之行政目的而言，亦有極重大之阻礙，是法院於處理交通違規事件時，應就上開交通事件之特殊性及一般社會現況、警員執勤勤務狀況等，為經驗法則之適用。是關於交通超速違規事件，違規主要事實為特定車輛之超速，至其餘舉發程序合法要件諸如「警52」標誌之設置與否，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自不需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

　⒋本件係由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以移動式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有超速之違規情事，該測得結果系爭車輛之行車時速達101公里，業經舉發機關提出取締違規照片、警52標誌設置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為證，自得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有其舉發之違規事實。惟有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舉發機關僅提出違規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所拍攝設置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因此被上訴人質疑違規時間14時23分當時警52測速取締標誌仍豎立於該處之事實。然查，系爭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與否，乃屬取締程序之合法要件，並非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於證據法則上之舉證證明，依照上開說明，本無須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強度。關於此，上訴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已於原審提供擺放標誌之明顯證據照片，標誌拍攝照片時間點與違規時間點僅間隔2小時，且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就時間之密接性，難認有拆卸標誌之事實……」等語，固有相關經驗法則之論據，惟其所稱「舉發機關已補充舉發機關函、職務報告、值勤分配表顯見當日確為10時至18時值勤測速照相勤務」云云，經遍查全卷並未見此資料，即便此取締程序之事實無須達上開主要違規事實之證明強度，然此部分資料既有欠缺，自難據以推論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並得進一步論斷該主張是否符合經驗法則。

　⒌前揭上訴意旨雖有疑義，惟原判決所述：「……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當事人（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臺中區監理所認原告陳鴻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違規事實，既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即應就原告有上開違規事實之構成要件負舉證之責任。」等語，說明上訴人應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之事實負客觀舉證責任。惟其理由欄五、法院之判斷、（二）卻以「……惟該警52標誌既然係移動式，原處分機關自有義務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於當日14時23分許行經該處時，該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始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件，亦即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警52標誌），而得以對系爭車輛違規行為逕行舉發。經查，本件警52標誌係員警當天臨時架設於該處，且觀其態樣，僅以三角方式直立、並緊貼於電線桿旁，顯見拆卸容易，員警於架設後，亦可隨時拆下，原告陳鴻章既已爭執其行經該地時未見警52標誌，被告應舉證證明當日14時23分許警52標誌仍豎立於該處，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請舉發機關提出豎立該警52標誌期間所有拍攝之照片，舉發機關仍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標誌之照片……。從而，被告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員警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標誌，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被告舉證不足之不利益，不應由原告承擔……」等有關取締程序事項為由，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輛之行車速度有無超過法定最高時速」實體之違規構成要件事實未盡其舉證責任，並據以撤銷原處分，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事。

　⒍再查本件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依規定設置警52標誌，固未經上訴人提出完足之事證以資認定，惟此攸關舉發機關警員於執行測速照相勤務時，是否踐行相關法定之取締舉發程序，並進而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判斷，縱未經上訴人提出其具體明確之證據方法，然原審基於調查職權，仍非不得調閱相關於違規期日執行測速取締勤務之值勤資料，或通知該值勤警員為證人到庭說明，以調查是否於勤務開始前放置本件測速取締標誌及測速照相儀器、於勤務結束後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仍正常豎立、該測速取締標誌是否經人為移動或其他因不可抗拒之外力而倒塌等情事，此皆屬原審於能力所及並可期待且適當之證據方法，惟其未依職權查明，逕以舉發機關僅能提供當日中午12時10分許拍攝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之照片，無法證明系爭車輛行經違規地點前100公尺至300公尺時，警員有豎立警告前有測速取締照相之警52測速取締標誌，乃認違規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作為其撤銷原處分之依據，遽為被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顯有調查事實未臻完善明確之可議之處，而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未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八、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則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本件事證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逕依原判決所查得事證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九、結論︰上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啟明







